
 

台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 

106學年度 技藝教育課程規定與注意事項 
 

1.請假規定： 

(1) 學生若因故請假，請於當日第三節下課前由學生本人或導師  

 致電向該職群的帶隊教師請假，一律不可委由同學代為請假。 

(2) 無故未到三次，退出技藝教育課程並通知家長。 

2.課堂規定 

(1) 上課態度不佳、干擾他人上課或有不服管教等違規行為者， 

  將口頭勸誡並告知導師，若屢勸不聽，將由導師與輔導室一 

  同討論處分方式。 

(2) 於校外違反校規者將依校規處理並通知家長。 

(3) 違規者之行為將納入下學期技藝教育課程的錄取考量。 

3.下課管控：一律不開放至合作社購買，也不可自行攜帶零食、泡麵、 

           飲料。 

(1) 南英：中間不下課，廁所需 2人作伴才能離開。 

(2) 光華：中間不下課，學長姐帶離去上廁所。 

(3) 華德：下課 10分鐘，由老師依課程段落開放下課時間，僅能

上廁所。 

4.車上管控：安靜休息不交談。 

 

 

 


